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的独立意见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关于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

资租赁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为增加融资渠道,优化负债结构,进一步盘活资产,降低融资成本,

本公司拟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采取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

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租赁期限 3 年。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由山

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二、经查验，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规范、合规运营。 

三、本次融资租赁业务，能够扩展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盘活

公司资产，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提升运营能力。该项业务的

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无重大

影响。 

四、本次融资租赁事项经 2017 年 2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为：全体董事成员 9 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符合相关规定，该项业务的

开展有利于公司的资金运作，同意公司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 

 

 

 

 



 


